关于做好收集学校“升本”以来优秀学生先进事迹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我校宣传部《关于做好我校校史馆外墙展版块制作有关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在校史馆北面7幅外墙内容以宣传我校“升本”以来获梧州市、自治区厅级以上表彰奖励的优秀学生先进事迹。为了做好这一工作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一、请各二级学院收集本学院各专业在“升本”以来获得梧州市、自治区厅级以上表彰奖励的优秀学生先进事迹，奖项内容包含国家奖学金、励志奖学金、区人民政府奖学金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毕业生、课外学术科技竞赛、专业学科竞赛、体育竞赛、文艺创作比赛、精神文明奖等等。
二、收集内容要求：提供“升本”以来获得以上奖项学生的图片，并配上100字左右的文字说明。按附件“梧州学院升本以来优秀学生先进事迹汇总表”要求填写表格。
三、数量要求：从2006起，每年至少报送2名以上优秀学生的先进事迹。

四、请各学院落实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认真、细致地做好资料的收集，收集图片及文字于11月1日前发电子文档到团委邮箱wzxytw@163.com。联系人：黄健铭，联系电话：1387846806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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